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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 

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19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58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1 

 

 

沈議員英章 

 

 

 

本市第74期市

地重劃區辦理

進度？ 

 

 

地 政 局

 

 

 

 

一、本重劃區因有約 5 公頃土

地係屬山坡地，尚需辦理

水保及環評審查，目前正

積極趕辦理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及環評相關作業，俟

完成環評及水保計畫審核

後，即接續辦理市地重劃

相關作業。 

二、本區因原都市計畫規劃內

容無法有效解決水土保持

問題，前配合水土保持計

畫變更都市計畫案業於

103 年 10 月 29 日完成，

惟原廠商（虹太工程顧問

公司）因履約爭議提起民

事訴訟中，本案水土保持

計畫書未完成部分另行辦

理採購作業，105 年 5 月 2

日檢送第 5 次修正之水保

計畫書送高雄市水土保持

技師公會審查，105 年 5

月 13 日該公會函復俟本

案取得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及審查結論併入水土保

持計畫後續審，刻正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中，預

計 107 年底完成環境影響

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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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106.4.11 沈議員英章 

 

大社區段徵收

目前辦理情形

為何？ 

地 政 局 一、本案雖經內政部都委會

102 年 10 月 1 日第 812 次

會議通過，惟依土地徵收

條例規定，尚須提報內政

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通過，始得辦理區段徵收

後續作業。 

二、本府地政局 104 年 3 月 18

日邀集相關單位勘定大社

區段徵收區開發範圍，同

年6月 17日檢送大社區段

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報告報請內政部審議，該

部同年7月 24日函復惠請

就是否應舉行公聽會、農

專區規劃情形、旗山斷層

地質敏感區地質調查安全

評估、區徵財務影響情形

及相關安置計畫等議題查

明釐清補充後再報請審議

。 

三、有關旗山斷層地質敏感區

地質調查安全評估部分，

本府地政局依據地質法及

內政部上開函文於 105 年

5 月 3 日委託專業廠商辦

理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作業，目前據該地

質調查安全評估報告顯示

，現行都市計畫部分住宅

區係規劃於旗山斷層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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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因該斷層錯動區易受

斷層截切破壞之影響，規

劃住宅區之使用配置確有

甚大安全上之疑慮，都市

計畫有檢討之必要，建議

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全面重

新檢討都市計畫，地政局

再行配合辦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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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1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5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1 

 

 

沈議員英章 

 

 

 

本市第92期市

地重劃區執行

情形？ 

 

 

地 政 局

 

 

 

 

本重劃區所屬都市計畫於 106

年 l 月 17 日公告發布實施，重

劃計畫書經內政部 106 年 2 月

14 日核定，市府於 106 年 2 月

23 日公告重劃計畫書，公告期

間自 106 年 3 月 13 日至 4 月

12 日共計 30 日，並於 106 年 3

月 22 日於仁武區公所召開土

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刻依相關

規定辦理重劃業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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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19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58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1 

 

 

陳議員慧文 

 

 

 

鳳山區五甲路

東側農業區區

段徵收案目前

辦理進度？ 

 

 

地 政 局

 

 

 

 

一、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

案小組及土地徵收審議小

組專案小組於 104 年 9 月

11 日召開之第 4 次聯合審

查會議紀錄建議縮減開發

面積及加強補充都市計畫

變更、區段徵收開發之公

益性及必要性等。 

二、本府都市發展局 105 年 8

月 22 日依上開審查意見

檢送修正後都市計畫書圖

文件請地政局重新評估區

段徵收開發財務可行性，

經查復區段徵收財務可行

後，該局復於 106 年 l 月

16日檢附修正後都市計畫

書圖文件再報請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惟該部仍退請

本府確依 104年 9月 11 日

召開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專案小組及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專案小組第 4 次

聯合審查會議紀錄檢討辦

理，刻由本府都發局研處

中。 

三、俟本案都市計畫完成法定

變更程序後，本府將據以

辦理本開發區區段徵收相

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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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1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6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1 

 

 

王議員耀裕 

 

 

 

第81期市地重

劃進度？ 

 

 

地 政 局

 

 

 

 

一、本案於 103 年 6 月 25 日

舉辦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並徵得私有地主人數及

面積過半數同意。本重劃

區涉及之環境影響評估說

明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書經

市府分別於 106 年 2 月 9

日及 4 月 18 日備查，本局

刻正研擬重劃計畫書報內

政部核定。 

二、為及早完成重劃作業，本

局已同步辦理重劃工程規

劃設計作業中。 

 

106.4.11 王議員耀裕 苦苓腳自辦市

地重劃區目前

辦理進度？ 

地 政 局 一、本市林園區苦苓腳自辦市

地重劃區計算負擔總計表

業經本府於 106 年 2 月 2

日核定，重劃會目前正據

以辦理土地分配事宜，預

定今（106）年 5 月完成分

配作業。 

二、本區重劃工程尚在進行，

除涉及訴訟案部分暫無法

施工外，其餘部分預定今

（106）年 9 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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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4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8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1 

 

 

周議員鍾㴴 

 

 

 

第72期重劃區

施工鄰損，儘

速辦理施工鑑

定並與民眾協

調理賠事宜。

 

 

地 政 局

 

 

 

 

本工程承商已依協商結論，經

大樓管委會主委同意，遞件高

雄市土木技師公會辦理鑑定，

俟公會委派承辦技師後，進行

施工後鄰房鑑定作業以釐清事

實，承商將依鑑定結果辦理相

關修復或賠償等後續事宜，本

局土地開發處將擇期召開協調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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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8 高市府工道字第 10633065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1 

(書面質詢) 

 

許議員慧玉 

 

 

 

「高雄市道路

挖掘管理中心

」的成立，市

府期望以單一

窗口、合署辦

公、統整協調

方式，於同一

路段道路挖掘

聯合施工，減

少道路重複開

挖及縮短施工

期程，並加強

控管施工品質

，透過結合智

慧城市理念，

以達到「安全

高雄、宜居城

市」的目標。

然 而 自 「 731

氣爆」後，經

過 2 年 7 個月

再度發生地下

管線爆炸，因

此有下列幾點

疑問： 

一、地下管線

用途多樣

、分佈錯

綜複雜，

工 務 局

 

 

 

 

一、有關管線正確位置資訊及

何時更新無誤部份，本局

說明如下： 

本市幅員廣闊，圖資系

統資料調查及建置為一

繁雜工作，本市排除萬

難已於 94 年完成原 11

區公共設施管線圖資調

查，已於 105 年完成全

市 38 區都市計畫內調

查，其他非都市計畫地

區將視人口分布或以主

要聯絡道路帶狀方式逐

步完成建置。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是

依據管線單位提供之竣

工圖及屬性（如管徑、

深度、建置日期…等）

，數化於圖資資料庫中

，本局再於外業查察各

管線單位孔蓋或地上物

之坐標，故管線圖資及

屬性正確與否，取決管

線單位所提供的竣工圖

資之正確性。 

本局正著手修訂「高雄

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列」及相關施工要點，

未來要求新申請管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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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所有

管線正確

位置是非

常重要的

，然而現

有的各項

管線資訊

應有不全

或是錯漏

之處，何

時能將所

有管線資

訊更新無

誤？ 

二、在尚未完

成所有管

線資訊更

新前，市

府如何保

障人民的

生命及財

產安全？

三、「731 氣爆

」經調查

是管線疏

於維護所

致，這不

光是管線

埋設的管

理失靈，

也顯示政

府相關部

門的監督

有疏失之

件部份，所提送竣工管

線圖資均應納入工程測

量，確實標繪管線位置

座標（X,Y,Z），並以每

20M 測繪 1 點位高程，

且遇有地下管線佈設方

向、深度等變化時，均

應增加測繪點位，以求

圖面於實際埋設位置相

符。 

因既有管線圖資均由管

線單位提供數化而成，

經過城市不斷的發展，

地形地貌的轉變、當時

圖資有錯誤情形，或管

線單位修改圖資未更新

等原因，造成與現況不

符情形，因為埋在地底

下複雜交錯，以目前探

測技術仍無法有效將管

線位置及深度精確量測

，但是為了增加既存管

線圖資正確性，減少危

安管線受損引致工安事

故，市府計劃在 4 月邀

請中央營建署及國內專

家學者召開專家學者會

議研商利用國內外最新

探測技術，提升既有管

線圖資正確性及完整性

。 

二、尚未完成管線資訊建置或

更新前，本局為避免公安

事件發生，配合作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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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對此

，市府如

何懲處業

者及管理

失職人員

，以慰不

幸罹難者

之靈？ 

 

 

： 

管線單位線上申請道路

挖掘作業時，系統會自

動判斷挖掘區域 20 公

尺內是否有危安管線（

油、氣、石化工業管線

），如 20 公尺內有危安

管線將強制辦理會勘及

試挖作業，確定管線相

互影響範圍做成會勘紀

錄，使可申請道路挖掘

許可證，並要求工程期

間，施工單位需邀集危

安管線單位到場協助。

針對地下管道推進、潛

盾工程及開挖規模較大

之道路申挖案件，要求

管線單位施工計畫書應

先送土木、大地技師公

會或水利技師公會等專

業單位審核通過後，檢

附核准計畫書及文件，

方得向挖管中心申請挖

掘許可。最後是施工單

位的教育訓練，市府將

邀集下水道協會、水利

、土木及大地技師公會

專業團體，研訂探管作

業與試挖作業之標準作

業程序，並依此作業流

程舉辦工程教育訓練，

宣導正確施工方式。 

本局實施道路挖掘施工

及監工人員認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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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施工技術基礎學能

及熟稔相關法規規定、

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106

年 3月 31日正式揭牌成

立，5 月 1 日起將強制

各管線單位辦理道路挖

掘時並需以 App 申報當

日施工、管障、搶修、

收工等作業，結合 4G 雲

端攝影回傳技術，將工

地施工情形回傳中心並

存檔 180 天以上等措施

以提昇施工品質及落實

三級品管機制。 

三、103 年 731 氣爆事件，係

因管線單位使用道路埋設

管線未善盡管理維護責任

，又擅自將工業管線轉讓

其他業者使用且亦疏忽管

理維護所致，本局建置公

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目

的係輔助本局道路管理之

用，並已向監察院及高雄

地檢署說明權責在案，惟

圖資系統建置未臻完備責

任，本局對時任工程企劃

處長、課長及承辦人員三

人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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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1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1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2 

 

 

高議員閔琳 

 

 

 

燕巢區段徵收

區目前辦理進

度？ 

 

 

地 政 局

 

 

 

 

本區都市計畫已於 104年 12月

25 日經本市都委會通過，並於

105 年 11 月 24 日召開內政部

都委會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

俟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完成後，

地政局將據以辦理區段徵收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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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1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8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2 

 

 

林議員宛蓉 

 

 

 

第70期市地重

劃區地上物拆

遷補償作業進

度。 

 

 

地 政 局

 

 

 

 

本案重劃區之地上物拆遷補償

作業，俟重劃計畫書公告確定

後即可展開；有關中石化公司

之舊有廠房，牴觸工程施工部

分，於完成補償作業後即可拆

除，其餘廠房本局將邀請該公

司現勘研處拆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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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4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71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2 

 

 

林議員宛蓉 

 

 

 

第88期重劃區

範圍內台塑舊

廠區拆除期程

？ 

 

 

地 政 局

 

 

 

 

本案台塑公司舊有建築位處第

88 期市地重劃範圍，經本局與

該公司協調，由台塑公司辦理

自拆，其拆除工程已發包完畢

，目前正在申請拆除執照，預

定 106 年 7 月拆除。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11 期 

 1501

 

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6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2 

 

 

林議員宛蓉 

 

 

 

205 兵工廠區

段徵收目前辦

理進度？ 

 

 

地 政 局

 

 

 

 

一、截至 106 年 3 月 27 日為

止本府地政局已完成區內

土地協議價購作業，全區

私有地主 18 人，同意協議

價購土地所有權人 11 人

，5 人主張申領抵價地，

餘 2 人採部分價購，部分

領取抵價地方式參與區段

徵收，並於 106 年 3 月 17

日辦竣本案第 2 次事業計

畫公聽會。 

二、本案目前刻辦理本區之公

益性及必要性之委外評估

作業，並預計於 106 年 5

月報送內政部審核本案評

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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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5.1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97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2 

 

 

劉議員馨正 

 

 

 

美濃區吉安農

地重劃區農路

完成時程。 

 

 

地 政 局

(土地開發處)

 

 

 

針對吉安農地重劃區內亟需改

善的農路，本府地政局進行「

高雄市美濃區吉安農地重劃區

內路面及側溝改善等工程」採

購，目前刻正辦理工程規劃設

計作業，預定 106 年 6 月進行

工程招標，於 106 年 8 月工程

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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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5.2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631148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2 

 

 

蕭議員永達 

 

 

 

一、公告地價

2 年調整

l 次與 3

年調整 1

次差別為

何？ 

二、公告地價

3 年調整

1 次土地

所有權人

平均每年

繳納的地

價稅應該

會比 2 年

調整 l 次

來得少。

 

 

地 政 局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修

正案已於 106年 4月 21 日

於立法院 3 讀通過，修正

後條文為「規定地價後，

每 2 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

，必要時得延長之。」預

計於 107 年 l 月 1 日辦理

重新規定地價公告，先予

敘明。 

二、地價稅係以土地價值為課

稅對象之財產稅。公告地

價作為地價稅之稅基，其

調整影響民眾地價稅負擔

及地方財政收入，應以公

平、穩定為原則。原平均

地權條例第 14 條規定每 3

年辦理 l 次，乃為避免公

告地價波動頻率過高，影

響地價稅之穩定性。然而

，近年台灣房地產波動敏

感，3 年調整一次不足以

即時反映市場變化，造成

地價稅公平性欠佳；若將

調整頻率縮短為 2 年，可

改善公告地價反映市場變

化的能力，提昇地價稅公

平性。但若每年調整，亦

可能造成地價稅忽漲忽跌

，除地方稅收不穩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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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能導致民眾心理恐慌

，進而影響投資行為。為

促進地價稅之公平性與穩

定性，2 年調整 l 次是較

為折衷的作法。 

三、公告地價 3 年調整 1 次土

地所有權人平均每年繳納

的地價稅比 2 年調整 l 次

來得少的情形，必須以公

告地價定額調漲為前提方

能成立；然而，公告地價

之調整，必須反映市場變

化情形，並非定額調漲。

其次，公告地價之調整，

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

台內地字第 8885163 號函

釋，參考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因素評定；且

地價稅作為財產稅，以公

平、穩定為原則，公告地

價 2 年調整 l 次機動性較

高，能讓財產價值較高者

，負擔較高額之地價稅，

符合租稅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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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19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58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3 

 

 

李議員喬如 

 

 

 

區段徵收與市

地重劃有何差

異？ 

 

 

地 政 局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的差別，

按法令規定說明如下： 

一、區段徵收就是政府基於新

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

新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

對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

部予以徵收，並重新規劃

整理。開發完成後，由政

府直接支配使用公共設施

用地，其餘之可供建築土

地，部分供作土地所有權

人領回抵價地之用，部分

作為開發目的或撥供需地

機關使用，剩餘土地則辦

理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

地上權，並以處分土地之

收入抵付開發總費用。 

二、市地重劃是依照都市計畫

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

，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

加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

，並興建公共設施，使成

為大小適宜、形狀方整，

各宗土地均直接臨路且立

即可供建築使用，然後按

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

有權人。而重劃範圍內之

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

、鄰里公園等公共設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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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用，則由參加重劃

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

益比例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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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19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58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3 

 

 

蘇議員炎城 

 

 

 

鳳山區五甲路

東側農業區區

段徵收案目前

辦理進度？ 

 

 

地 政 局

 

 

 

 

一、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

案小組及土地徵收審議小

組專案小組於 104 年 9 月

11 日召開之第 4 次聯合審

查會議紀錄建議縮減開發

面積及加強補充都市計畫

變更、區段徵收開發之公

益性及必要性等。 

二、本府都市發展局 105 年 8

月 22 日依上開審查意見

檢送修正後都市計畫書圖

文件請地政局重新評估區

段徵收開發財務可行性，

經查復區段徵收財務可行

後，該局復於 106 年 l 月

16日檢附修正後都市計畫

書圖文件再報請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惟該部仍退請

本府確依 104 在年 9 月 11

日召開之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專案小組及土地徵

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第 4

次聯合審查會議紀錄檢討

辦理，刻由本府都發局研

處中。 

三、俟本案都市計畫完成法定

變更程序後，本府將據以

辦理本開發區區段徵收相

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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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1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8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3 

 

 

陳議員麗娜 

 

 

 

依據「高雄市

舉辦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及救

濟自治條例」

第21條規定檢

討調整建築物

重建單價。 

 

 

地 政 局

 

 

 

 

一、查公共工程委員會 101 年

6月～106年 3月間之物價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

數），其間增加之幅度均

屬正常範圍，在公平合理

並兼顧公共利益下，尚無

調整必要。 

二、次查台北市、新北市、桃

園市、台中市、台南市等

直轄市政府拆遷補償及救

濟自治條例建築物重建單

價，除新北市、桃園市係

採評點制計價無法比較外

，本府現執行「高雄市舉

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

濟自治條例」建築物重建

單價僅略低於台北市，均

高於台中市、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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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6.4.21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670466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6.4.13 

 

 

黃議員天煌 

 

 

 

第81期市地重

劃進度？ 

 

地 政 局

 

 

 

 

一、本案於 103 年 6 月 25 日

舉辦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並徵得私有地主人數及

面積過半數同意。本重劃

區涉及之環境影響評估說

明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書經

市府分別於 106 年 2 月 9

日及 4 月 18 日備查，本局

刻正研擬重劃計畫書報內

政部核定。 

二、為及早完成重劃作業，本

局已同步辦理重劃工程規

劃設計作業中。 

 

 

 

 

 

 

 

 

 

 

 

 

 

 

 

 

 


